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8753/2024-00149
	分类：
	环境质量监测;通报

	发文机关：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成文日期：
	2024年01月24日

	标题：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2023年度全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管情况的通报

	发文字号：
	吉环监测字〔2024〕2号
	发布日期：
	2024年01月24日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2023年度全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管情况的通报
吉环监测字〔2024〕2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新区（梅河口市）生态环境局： 

　　按照《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吉环监测字〔2023〕12号）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督管理的通知》（吉环监测字〔2023〕17号）有关要求，省厅组织各地持续推进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现将2023年度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主要工作情况 

　　2023年，全省排污许可证企业手工监测数据联网率为96.4%，同比提升12.5个百分点。其中，重点管理企业监测数据联网率为97.5%，同比提升7.2个百分点。全省11个地区排污许可证企业手工监测数据联网率在91.8％-100％之间，平均97.0％，同比提升1.5-30.7个百分点；重点管理企业手工监测数据联网率在95.2％-100％之间，平均98.1％，同比提升0.8-15.9个百分点。各地为持续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行为，有效保证自行监测数据质量，相继对全省6808家排污许可证企业中的1072家开展了执法监测，对570家开展了自行监测执行情况检查，分别占比15.7％和8.4％。省厅组织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72家重点管理企业进行了企业自行监测执行情况检查及执法监测质量抽查，占比4.5％。 

　　总体来看，各地能够依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管要求，通过调研帮扶、监督检查等措施，组织排污单位按照自行监测指南内容完成监测及信息公开等工作，有效推动固定污染源自行监测监管。结合企业数据联网率、联网企业数据发布率、完成率及企业数量等因素进行年度综合排名，位列前三名的地区依次为松原市、吉林市、白城市。 

　　 二、存在问题 

　　 一是工作完成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各地排污许可证企业及重点管理企业的联网率均达到年度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评指标，但部分地区的联网企业数据发布率、完成率还相对较低，需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推进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全链条监管，实现工作整体性要求。 

　　 二是自行监测信息公开规划性不强。部分地区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及数据公开的时限、监管等缺少计划指导和日常调度，导致年末大量数据短时集中上传，造成时效延后、更新缓慢、信息丢失等问题。 

　　 三是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行为规范性较差。部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主要问题仍然集中在监测方案内容不完整、委托监测的数据质量不高及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全面等方面，以致完成质量未得到有效提高。 

　　 三、下步工作要求 

　　 一是高度重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填报及信息公开工作。指定专人负责，有效保证企业自行监测方案上报、调整与审核及数据上报与确认的时效性。 

　　 二是有序组织自行监测数据上报工作。结合工作实际，编制年度工作计划与目标，细化各时间段的任务要求，督促排污单位按照方案、计划进度进行信息上传，避免出现短时集中上报及报送质量不合规等情形。 

　　 三是持续强化测管协同联动机制运行，加大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指导帮扶和监管力度，到2024年底，全部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执行情况抽查达到5％以上、重点管理企业执法监测达到10％以上。2024年10月底前，各地要确保全部排污单位企业手工监测数据联网率、重点管理企业手工监测数据联网率、联网企业数据发布率均达到90％以上。 

　　特此通报。 

　　　 

　　附件：2023年度全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管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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